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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其他市場發佈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 (2)條而作出。

由於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中國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南方航空董事會决議公告暨召開201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10年

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2010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通知>>，故茲載列有關公告

以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謝兵及劉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司獻民、李文新、王全華、劉寶衡、譚萬

庚、張子芳、徐杰波和陳振友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知、隋廣軍、貢華章和林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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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2010-008

南方航空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召开201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201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

会、201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在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投

票，将视同在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作出相同的投
票；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将分别在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和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投票。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公司董事会以董事签字同意方式，通过以下议案：同意
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召开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
大会，具体事项附后。应参与审议董事 12 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
12 人。经董事审议,一致同意上述议案。有关议案的审议方式及程
序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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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场会议时间：2010 年 4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二时
起依次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会议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
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 1 号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A
股股东可以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本公司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本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A 股股东可以在本次会议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时间为当日 9:30-11:30 、13:00-
15:00。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
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
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本次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代码为“738029”；投票简称为“南航
投票”。

四、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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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如下：

特别决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

2、逐项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采用分次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全部采用现金方

式认购。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以下称“南航集团 ”）已于 2010 年 3

月 8 日与本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南龙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称“南龙控股”）已于 2010 年 3 月 8 日与本公司签订了附
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3)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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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航集团 （本公司控
股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
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
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
的特定对象。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最终具体
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本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南航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 ，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
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龙控股，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南航集团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 。

(4)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

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10 年 3 月 9
日。

(5)发行底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为每股 5.66 元人民币，

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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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的，上述发行价格的下限将进行相应调整，但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南航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
程，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
购价格相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为每股 2.73 港元，不低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H 股股票交
易均价，且不低于票面金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规定。

(6)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数量总额累计不

超过 207,928 万股。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176,678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31,250 万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7.50 亿元。

南航集团和南龙控股承诺 ，南航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南龙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金额合计不少
于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南航集团拟以现金认购不超过 13,251
万股的 A 股股票，南龙控股拟以现金认购不超过 31,250 万股的
H 股股票。

(7)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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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本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将根据以
下公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底价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
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
为 D，调整后发行底价为 P1（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
四舍五入，A 股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H 股价格不
低于每股等值于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港币），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P1=( P0-D+AK)/（1+K+N）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数

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进行相
应调整。

(8)限售期
南航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9)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H 股股票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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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本金余额序

号
银行

美元（USD） 人民币（元）
到期还款日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河南路支行

1,000,000,000.00 2011年06月19日

2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
公司

1,000,000,000.00 2011年08月28日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机场路支行

300,000,000.00 2011年09月23日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100,000,000.00 2011年10月24日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100,000,000.00 2011年12月28日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500,000,000.00 2011年12月16日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300,000,000.00 2011年12月23日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200,000,000.00 2012年10月12日

9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22,000,000.00 2010年10月08日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27,100,000.00 2010年10月08日

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行

200,000,000.00 2010年10月13日

12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67,000,000.00 2010年10月14日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13,437,750.00 2010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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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34,674,396.49 2010年10月27日

1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35,000,000.00 2010年12月07日

16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47,000,000.00 2010年12月20日

17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
公司

800,000,000.00 2010年12月25日

18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花都信用社

300,000,000.00 2010年12月26日

19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花都信用社

200,000,000.00 2010年12月30日

20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35,000,000.00 2011年01月03日

21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60,000,000.00 2011年01月25日

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空港支行

200,000,000.00 2011年02月11日

23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130,000,000.00 2011年02月23日

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空港支行

200,000,000.00 2012年01月21日

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行

150,000,000.00 2011年12月31日

合计 1,221,212,146.49 4,800,000,000.00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所需偿还
金额，则按以上顺序依次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缺口将由本公
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如果本公司按照上述原则依次偿还以上银
行贷款后仍有剩余资金，则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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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本金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贷款银行 贷款本金余额

美元（USD）
到期还款日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30,000,000.00 2010年11月2日

2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27,000,000.00 2010年11月15日

3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8,000,000.00 2010年11月22日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 35,803,845.91 2010年11月25日

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8,000,000.00 2010年11月30日

合计 128,803,845.91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所需偿
还金额，则按以上顺序依次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缺口将由本
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如果本公司按照上述原则依次偿还以上
银行贷款后仍有剩余资金，则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11)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的关系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互为条件，

互为条件是指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任一项
如未获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则另一项的实施将自动终止。

（1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本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时的累计滚

存未分配利润。
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后，本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时的累计

滚存未分配利润。
(13) 审议通过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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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决议有效期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

别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议案之
日起十二个月。

本议案须交本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
东大会逐项表决，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审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
票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5、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
6、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

公司及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全面收购要约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

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在股东大会上对以上2、3、7、8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

东（包括南航集团 、南龙控股及亚旅实业）应回避表决。

（二）201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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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决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
2、逐项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采用分次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全部采用现金方

式认购。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以下称“南航集团 ”）已于 2010 年 3

月 8 日与本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南龙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称“南龙控股”）已于 2010 年 3 月 8 日与本公司签订了附
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3)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航集团 （本公司控

股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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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
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
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
的特定对象。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最终具体
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本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南航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 ，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
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龙控股，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南航集团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 。

(4)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

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10 年 3 月 9
日。

(5)发行底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为每股 5.66 元人民币，

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
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的，上述发行价格的下限将进行相应调整，但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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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南航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
程，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
购价格相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为每股 2.73 港元，不低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H 股股票交
易均价，且不低于票面金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规定。

(6)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数量总额累计不

超过 207,928 万股。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176,678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31,250 万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7.50 亿元。

南航集团和南龙控股承诺 ，南航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南龙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金额合计不少
于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南航集团拟以现金认购不超过 13,251
万股的 A 股股票，南龙控股拟以现金认购不超过 31,250 万股的
H 股股票。

(7)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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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将根据以
下公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底价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
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
为 D，调整后发行底价为 P1（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
四舍五入，A 股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H 股价格不
低于每股等值于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港币），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P1=( P0-D+AK)/（1+K+N）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数

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进行相
应调整。

(8)限售期
南航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9)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H 股股票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交易。
(10) 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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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本金余额序
号

银行
美元（USD） 人民币（元）

到期日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河南路支行

1,000,000,000.00 2011年06月19日

2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
公司

1,000,000,000.00 2011年08月28日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机场路支行

300,000,000.00 2011年09月23日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100,000,000.00 2011年10月24日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100,000,000.00 2011年12月28日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500,000,000.00 2011年12月16日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300,000,000.00 2011年12月23日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200,000,000.00 2012年10月12日

9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22,000,000.00 2010年10月08日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27,100,000.00 2010年10月08日

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行

200,000,000.00 2010年10月13日

12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67,000,000.00 2010年10月14日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13,437,750.00 2010年10月27日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34,674,396.49 2010年10月27日



17

1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35,000,000.00 2010年12月07日

16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47,000,000.00 2010年12月20日

17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
公司

800,000,000.00 2010年12月25日

18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花都信用社

300,000,000.00 2010年12月26日

19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花都信用社

200,000,000.00 2010年12月30日

20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35,000,000.00 2011年01月03日

21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60,000,000.00 2011年01月25日

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空港支行

200,000,000.00 2011年02月11日

23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130,000,000.00 2011年02月23日

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空港支行

200,000,000.00 2012年01月21日

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行

150,000,000.00 2011年12月31日

合计 1,221,212,146.49 4,800,000,000.00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所需偿还
金额，则按以上顺序依次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缺口将由本公
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如果本公司按照上述原则依次偿还以上银
行贷款后仍有剩余资金，则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本金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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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序号 贷款银行 贷款本金余额

美元（USD）
到期时间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30,000,000.00 2010年11月2日

2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27,000,000.00 2010年11月15日

3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8,000,000.00 2010年11月22日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 35,803,845.91 2010年11月25日

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8,000,000.00 2010年11月30日

合计 128,803,845.91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所需偿
还金额，则按以上顺序依次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缺口将由本
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如果本公司按照上述原则依次偿还以上
银行贷款后仍有剩余资金，则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11)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的关系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互为条

件，互为条件是指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任
一项如未获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则另一项的实施将自动终止。

（1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本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时的累计滚

存未分配利润。
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后，本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时的累计

滚存未分配利润。
(13) 审议通过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14)决议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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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
别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议案之
日起十二个月。

本议案须交本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
东大会逐项表决，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审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在A股类别股东大会对以上第2、3项决议进行表决时，关联
股东南航集团应回避表决 。

（三）201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如下：
特别决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
2、逐项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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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
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采用分次发行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全部采用现金方

式认购。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以下称“南航集团 ”）已于 2010 年 3

月 8 日与本公司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南龙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称“南龙控股”）已于 2010 年 3 月 8 日与本公司签订了附
生效条件的《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3)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航集团 （本公司控

股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含上述投资
者的自营账户或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
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或依据发行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量上限）
的特定对象。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最终具体
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本公
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持有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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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南航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 ，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
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南龙控股，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南航集团在境外的全资子公司 。

(4)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

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2010 年 3 月 9
日。

(5)发行底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为每股 5.66 元人民币，

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
票交易均价的 9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
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的，上述发行价格的下限将进行相应调整，但最终发行价格将在
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南航集团将不参与市场竞价过
程，并愿意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
购价格相同。

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为每股 2.73 港元，不低
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本公司 H 股股票交
易均价，且不低于票面金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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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数量总额累计不

超过 207,928 万股。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176,678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数量不超过 31,250 万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107.50 亿元。

南航集团和南龙控股承诺 ，南航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和南龙控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金额合计不少
于人民币 15 亿元。其中，南航集团拟以现金认购不超过 13,251
万股的 A 股股票，南龙控股拟以现金认购不超过 31,250 万股的
H 股股票。

(7)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本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底价将根据以
下公式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底价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
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
为 D，调整后发行底价为 P1（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
四舍五入，A 股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H 股价格不
低于每股等值于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港币），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P0+AK)/（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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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同时进行：P1=( P0-D+AK)/（1+K+N）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的发行数

量将参照经上述公式计算的除权、除息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进行相
应调整。

(8)限售期
南航集团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9)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H 股股票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交易。
(10)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具体情况如下：
贷款本金余额序

号
银行

美元（USD） 人民币（元）
到期还款日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鲁木齐河南路支行

1,000,000,000.00 2011年06月19日

2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
公司

1,000,000,000.00 2011年08月28日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机场路支行

300,000,000.00 2011年09月23日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100,000,000.00 2011年10月24日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100,000,000.00 201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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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500,000,000.00 2011年12月16日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300,000,000.00 2011年12月23日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东山支行

200,000,000.00 2012年10月12日

9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22,000,000.00 2010年10月08日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27,100,000.00 2010年10月08日

1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行

200,000,000.00 2010年10月13日

12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67,000,000.00 2010年10月14日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13,437,750.00 2010年10月27日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流花支行

34,674,396.49 2010年10月27日

1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35,000,000.00 2010年12月07日

16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47,000,000.00 2010年12月20日

17
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
公司

800,000,000.00 2010年12月25日

18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花都信用社

300,000,000.00 2010年12月26日

19
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花都信用社

200,000,000.00 2010年12月30日

20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35,000,000.00 2011年01月03日

21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60,000,000.00 2011年0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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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广东省分行

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空港支行

200,000,000.00 2011年02月11日

23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行

130,000,000.00 2011年02月23日

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空港支行

200,000,000.00 2012年01月21日

2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行

150,000,000.00 2011年12月31日

合计 1,221,212,146.49 4,800,000,000.00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所需偿还
金额，则按以上顺序依次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缺口将由本公
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如果本公司按照上述原则依次偿还以上银
行贷款后仍有剩余资金，则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募集资金用于偿还贷款本金的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贷款银行 贷款本金余额

美元（USD）
到期还款日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 30,000,000.00 2010年11月2日

2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27,000,000.00 2010年11月15日

3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8,000,000.00 2010年11月22日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 35,803,845.91 2010年11月25日

5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 18,000,000.00 2010年11月30日

合计 128,803,845.91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所需偿
还金额，则按以上顺序依次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缺口将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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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如果本公司按照上述原则依次偿还以上
银行贷款后仍有剩余资金，则用于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

(11)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的关系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互为条件，

互为条件是指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任一项
如未获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则另一项的实施将自动终止。

（12）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本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时的累计滚

存未分配利润。
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后，本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时的累计

滚存未分配利润。
(13) 审议通过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14)决议有效期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

别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议案之
日起十二个月。

本议案须交本公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H股类别股
东大会逐项表决，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审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在H股类别股东大会对以上第2、3项决议进行表决时，关联
股东（包括南龙控股及亚旅实业）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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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加会议人员
1、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截至2010年3
月30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
司股份持有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填妥本公司之出席确认回执并
于2010年4月10日（星期六）前（含当日）送回本公司，详情请
参阅回执。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特约嘉宾。

六、会议登记办法：
a)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股东携带身份证、股票帐户原

件，法人股代表携带单位介绍信，股票帐户原件于登记时间在广
州机场路278号本公司总部一楼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或以来函、传真
方式登记（传真:020-86659040）。

b) 登记时间：2010年3月31日－2010年4月10日
c)  登记地址：广州市机场路278号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一楼。

七、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投票程序
1、网络投票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设置投票代码，A 股股

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具体如下：
所持股票类别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A 股 738029 南航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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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99.00 代表总议
案，1.00 代表议案一，2.00 代表议案二，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
行 H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00 元

议案二
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0 元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1 元
2.2 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2.02 元
2.3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2.03 元
2.4 定价基准日 2.04 元
2.5 发行底价 2.05 元
2.6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2.06 元
2.7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2.07 元
2.8 限售期 2.08 元
2.9 上市地点 2.09 元
2.10 募集资金用途 2.10 元

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的关
系

2.11 元

2.12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2.12 元

2.13
审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

2.13 元

2.14 本议案有效期 2.14 元

议案三

审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关于认购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
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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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
股票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00 元

议案五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的议案 5.00 元

议案六
审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

6.00 元

议案七
审议关于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
司及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的议案

7.00 元

议案八
审议关于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
案

8.00 元

股东对议案 2 的表决结果与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分项
表决不一致时，以对子议案分项的表决结果为准。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弃权。
举例：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对“审议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和非公开发行 H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投票表决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买入 738029 南航投票 1.00 元 1 股 同意
买入 738029 南航投票 1.00 元 2 股 反对
买入 738029 南航投票 1.00 元 3 股 弃权

4、股东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
报不能撤单。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5、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如 1.00 元）的表决申报
优先于对全部议案（如 99.00 元）的表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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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
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7、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
计。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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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a）.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可委任股东代理
人（不论其是否股东）代其出席及投票。股东（或其代理人）将
享有每股一票的表决权。填妥及交回委任表格后，股东（或其代
理人）仍可出席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授权委托书附后）。
（b）.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被委托
人签署。如该委托书由被委托人签署，则该授权委托书必须经过
公证手续。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投票代理委托书须在大会举
行前二十四小时交回本次大会秘书处，方为有效。
（c）.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
东大会以及 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历时不超过半天，
股东往返及食宿费自理。
（d）.秘书处：广州市机场路 278 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510405
电话：（8620）86124462
传真：（8620）86659040
联系人：毛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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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执：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
会、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通知

敬启者：
本人：                  联系电话：
地址：

为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    股 A 股
的登记持有人。兹通知本公司，本人拟亲自或委任代理人出席本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下午二时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新白云国
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 1 号会议室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
会、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此致
签署：
日期：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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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
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 股和非公
开发行H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
逐项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
开发行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2.3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2.4 定价基准日

2.5 发行底价

2.6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2.7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2.8 限售期

2.9 上市地点

2.10 募集资金用途

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
票的关系



34

2.12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2.13
审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

2.14 本议案有效期

3

审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4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
行H股股票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5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
议案

6
审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

7
审议关于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公司及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全面
收购要约的议案

8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票有关事宜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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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日期：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注：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股东
为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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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并按
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 股和非公
开发行H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
逐项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
开发行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2.3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2.4 定价基准日

2.5 发行底价

2.6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2.7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2.8 限售期

2.9 上市地点

2.10 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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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
票的关系

2.12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2.13
审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

2.14 本议案有效期

3

审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注：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股东
为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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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并
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 股和非公
开发行H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
逐项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
开发行H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2.3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2.4 定价基准日

2.5 发行底价

2.6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2.7 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的调整

2.8 限售期

2.9 上市地点

2.10 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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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和非公开发行H股股
票的关系

2.12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2.13
审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

2.14 本议案有效期

3

审议《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H股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注：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股东
为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




